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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八德國小 1 1 0 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會議議程 

 

一、 時間：111年 03月 16日（星期三）13：30  

二、 地點：視聽教室 

三、 主席：林世娟校長 

四、 記錄：邱惠琇組長 

五、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六、 主席報告： 

七、 業務報告： 

（一） 有關 110學年度應辦理公開授課教師，仍有部分教師未填列辦理時

間，請各同仁提醒未填列人員盡速辦理。 

（二） 111學年度課程計畫要繳交的課程評鑑內容：110學年度一門彈性學習

課程的實施階段、成效階段為主的課程評鑑紀錄。 

（三） 再次提醒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年 6月 8日臺教國署國字

第 1100060310號函暨本校 110學年度審定後課程計畫，每位學生每學期

應完成四篇作文，請授課同仁確實辦理。 

（四） 教師成績評定應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辦理，

落實學生成績評定與標準差異化。學校教師評定學生成績應以公平公正

為原則，不得隨意變更其在校成績，避免影響學生權益。且學校應建立

完善的成績管理機制，審慎處理教師登錄及更正學生成績之程序。 

（五） 校訂課程分享 

八、 提案討論： 

案由一：110學年度六年級畢業考期程討論。 

說明： 

1. 本學年度原訂畢業考試日期為 6月 1日、2日，後續將面臨畢業成績

審查與連續假日。 

2. 本校定期評量週考科原固定為第一天：國語、自然、英語。第二天：

數學、社會、健康。需考量導師與科任教師任教班級與批改進度，以

進行成績結算。 

3. 建議方式： 

甲、 調整考科，將科任科目調整至第一天考試。 

乙、 調整畢業考日期，提前一天。 

丙、 維持原案。 

決議：  

    1.調整畢業考日期，提前一天，更改為 5月 31日-6月 1日，考科不變。 

案由二：有關本校期中與期末成績優異採計科目與加權方式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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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19 

說明： 

1. 現行期中與期末成績優異採計方式係以定期紙筆評量科目計算(原

則)，有關加權與否與計算比例各年段或班級間均不相同，是否應有

一致性規定。 

2. 期中成績所泛指定期紙筆評量科目抑或全領域計入。 

3. 各領域加權計算是否應以領域節數作為加權母數。 

4. 建議方式： 

甲、 成績優異名次採計定期紙筆評量科目，平時與紙筆各 50％，加

權計算。 

乙、 成績優異名次採計全領域，平時與紙筆各 50％，加權計算。 

決議： 

     1.採用甲案，全部通過。  

案由三：有關本校雲端學務系統內成績輸入一致性之討論。 

說明： 

1. 現行成績系統內有階段一(期中)、階段二(期末)與學期三個輸入格。 

2. 參考本次學期成績統計，同一學年教師有輸入各別階段亦有一次性輸

入成績的情況，致使學生成績計算出現殊異性。 

3. 學生轉學時依據教育部統一系統標準，無論何時轉出當下均應有各領

域成績，如以本校現行部分同仁一次性輸入的方式，評量成績的時間

點將有所差異。 

4. 建議方式： 

甲、 全領域均依照系統設定階段一與階段二，配合定期紙筆評量時

輸入紙筆與平時成績，每學期全領域均輸入系統兩次成績。 

乙、 紙筆評量的科目於階段一和階段二輸入系統兩次成績（平時與

紙筆），無紙筆評量的領域或科目，於學期輸入一次成績（但如學

生有轉出時，仍須配合註冊組通知當下輸入成績）。 

決議：  

     1.採用甲案，本學期及時開始實施，全數通過。 

案由四：有關成立本校校訂課程編撰前導小組一案。 

說明： 

1.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於 111學年度將實施至四年級，亦即校訂課程須同

步延伸。 

2. 是否透過校訂課程編撰前導小組，將本校之校訂課程聚焦與具體。 

3. 建議可透過每週一小時的時間來進行校訂課程的規劃，亦可邀請外界

專家以長期工作坊的方式辦理。 

決議：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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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務處規劃每週一小時的工作坊方式辦理，邀請學者專家到校同步規劃。  

 
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會：14時 40分 

 


